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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京市监函〔2025〕18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与符号；3材料；4选型与设计；5施工与安装；6质量检验与验收；7养护与维修。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为：
[bookmark: _Hlk141776078]1、本规程塑料排水检查井的适用范围调整为井径不大于 1200mm、埋深不大于 6 m 、长期水温不大于40℃；
2、术语与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对应的术语进行了协调；
3、材料章节有关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对应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进行了调整和删减；
4、调整了规程章节框架和章节名称，原“4 系统设计”和“5 结构设计”内容合并为“4 选型与设计”；
5、简化了结构设计章节的内容。结构作用计算、抗拔抗浮计算、截面强度计算、压曲稳定计算等内容执行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的相应规定；
6、补充了检查井施工与安装的部分技术要求，增加了材料贮存及流态固化土回填的相关要求；
7、删除了有关试验检验和工程备料的相关附录。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管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组织实施，并组织编制单位对本规程技术内容进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24号院19号楼明湖大厦A525，邮编100011；电话：010-82994779；电子邮箱：china_wzxh@163.com）。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江苏河马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吴   彬   刘  峰   刘   彬   周纪润   苏春杰   张   涛
张志远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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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age9][bookmark: page8][bookmark: _Toc18763][bookmark: _Toc219119589]
[bookmark: _Toc221118080]1  总  则

1.0.1	为指导塑料排水检查井的工程设计、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及维修养护等各环节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乡市政、民用建筑区的埋地排水管道工程，以及工业建筑区雨水和生活污水的埋地排水管道工程中，检查井井径不大于 1200mm、埋深不大于 6 m 、长期水温不大于40℃的塑料检查井的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
1.0.3	塑料排水检查井的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除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169][bookmark: _Toc219119590]
[bookmark: _Toc221118081]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17952][bookmark: _Toc219119591][bookmark: _Toc221118082]2.1  术  语+
2.1.1   塑料检查井  plastics inspection chamber and manhole
以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聚丙烯（PP）和聚乙烯（PE）为主要原材料加工成型的井座、井筒、井盖及配件组装而成的圆柱形筒体结构，本规程中简称为“检查井”。
[bookmark: OLE_LINK2]2.1.2  井座 base
检查井底部连接排水管和井筒的部件。
2.1.3  井筒  riser shaft
井座与收口锥体或检查井井盖之间、收口锥体与检查井井盖之间的圆筒形连接部件。
2.1.4  井筒接管件  additive connection
井筒上用于接入排水支管的部件。
2.1.5   收口锥体  cone
检查井结构中用以缩小井径的锥形连接部件，用于连接不同直径的井筒或连接井座与井筒。
[bookmark: OLE_LINK7]2.1.6  承压板  bearing cap
 支撑井盖盖座，并将地面荷载均匀地传递到井筒周围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或现场浇筑的钢筋混凝土支撑层。
2.1.7  挡圈  antiextrusion ring
设置在承压板垫层与井筒之间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圈或塑料圈。
2.1.8  过渡连接件  connection  pipe  fitting
一端与井座承口相连，另一端与排水管相接的过渡短管。
2.1.9  井筒活接头  additive connection
井筒现场开孔时，用于接入排水支管的连接部件。
2.1.10  汇流接头  confluence connection
将来自同一平面同一方向接入的2~3根排水支管汇合于一体的部件。
2.1.11  变径接头  change-diametral joint
检查井井座的预制接口直径大于排水管直径时，用以连接二者的变径连接件。
2.1.12  分离式检查井  separative manhole or insepection chamber
井盖盖座坐落在承压板上，地面荷载不直接作用于井筒上的检查井。
2.1.13  非分离式检查井  unseparative manhole or insepection chamber
 井盖盖座坐落在井筒上，地面荷载直接作用于井筒上的检查井。
2.1.14  可下人检查井  manhole
可提供人员进入排水系统通道的塑料检查井。
注：井筒公称内径不小于700mm，终端在地面。
2.1.15  非下人检查井  chamber
仅提供检查和清理设备进入排水系统通道的塑料检查井。
2.1.16  井径  base diameter
塑料检查井井座直径的公称尺寸。
注1：可下人检查井的井径对应于井座所连接井筒的公称内径；
注2：非下人检查井的井径对应于井座所连接井筒的公称外径。
2.1.17  盖座  cover frame
固定和支承井盖的基座。
注：分为直接安装在井筒上的非防护盖座与置于井筒周围混凝土支承板（圈）上的防护盖座两种。
2.1.18  流槽  flow profile
为保持流态稳定、避免水流因断面变化产生涡流现象而在检查井内部设置的弧形水槽。
2.1.19  沉泥室  silt settling pit
 用于沉积管道中的泥沙的雨水口或检查井底部加深的部分。
[bookmark: _Toc31651][bookmark: _Toc219119592][bookmark: _Toc221118083]2.2  符  号
2.2.1  检查井代号
FL —— 分离式检查井；
FF —— 非分离式检查井；
ZB —— 直壁式检查井；
SK ——  收口式检查井；
DS —— 跌水式检查井；
SF —— 水封式检查井；
CN —— 沉泥式检查井。
2.2.2  几何参数
DN —— 公称直径；
DN/ID —— 公称内径，与内径相关的公称尺寸；
DN/OD —— 公称外径，与外径相关的公称尺寸；
H —— 井深，井外底至地面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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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118084]3  材  料
3.0.1  检查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的规定。
3.0.2  检查井塑料部件可少量使用同厂同类同级产品的清洁回用料，不得使用外部回收料。
3.0.3  井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非下人检查井井座的竖向承口与水平承口的交汇部位应有曲率半径不小于 10mm 的清通圆弧；
2 流槽顶部宽度不小于 200mm；
3 流槽的宽度与管径匹配。
3.0.4  井筒应采用外平壁型管材，环刚度不应小于4kN/m2，车行道下不应小于8kN/m2，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聚乙烯结构壁管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GB/T 19472.2的 A 型结构壁管的规定，且熔接处的拉伸力应进行计算并通过检验；
2 硬聚氯乙烯管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GB/T 20221的规定；
3 轴向中空壁管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地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3部分：双层轴向中空壁管材》 GB/T 18477.3的规定。
3.0.5  收口锥体的材料应与井座的材料相同，收口锥体的结构完整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0.5的要求。


表3.0.5  收口锥体的结构完整性能指标（kPa）
	收口锥体覆土
深度（m）
	地下水深度ZW（m）

	
	0≤ZW<1
	1≤ZW<2
	2≤ZW<3
	3≤ZW≤4.2

	0.7≤H≤1
	-45
	-40
	-40
	-40

	1<H≤2
	-40
	-35
	-30
	-30

	2<H≤3
	-55
	-50
	-45
	-40

	3<H≤4.2
	-70
	-70
	-65
	-60


注：Zw为地下水位距地面的距离。
3.0.6  下人检查井的收口锥体应为偏心收口锥体，并应设置踏步。
3.0.7  连接管件与配件的材质应与检查井的材质相适应。
3.0.8  密封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橡胶密封圈应与检查井配套供应，性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橡胶密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GB/T 21873的要求；
2 检查井连接使用的热收缩带（套）应与检查井配套供应，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地钢质管道聚乙烯防腐层》GB/T 23257的有关规定。
3.0.9  挡圈可采用塑料管管材、板材，或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
3.0.10  井盖应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检查井盖结构、安全技术规范》DB11/T 147的规定。



[bookmark: _Toc19052][bookmark: _Toc219119594]
[bookmark: _Toc221118085]4  选型与设计
[bookmark: _Toc31048][bookmark: _Toc219119595][bookmark: _Toc221118086]4.1  一般规定
4.1.1  检查井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规定，并应与管道系统设计相协调。
4.1.2  检查井的结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 50 年。
4.1.3  检查井的位置应设在管道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坡度改变处、跌水处及直线管段上每隔一定距离处；在排水管道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上，应标明排水管道类别、检查井井位编号、井位处的排水管管径、管内底标高、地面标高和地面的用途等，还应标明设计所选用检查井的代号，检查井的代号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4.1.4  检查井的型式应根据其使用功能、场地条件等因素确定：
1 按是否下人作业可分为非下人检查井与可下人检查井，非下人检查井井径为DN/OD 200mm ~ DN/OD630mm，可下人检查井井径为DN/ID700mm~DN/ID1200mm；
2 按井座构造可分为带流槽的通用型检查井和特定用途的专用型检查井等类型；
3 按井筒是否变径可分为直壁检查井和收口检查井；井径大于700mm时，宜选用收口检查井；
4按地面荷载传递方式可分为分离式检查井和非分离式检查井；检查井设置在机动车道路上时，应设置分离式检查井并配置铸铁井盖，井盖座应坐落在承压板上；检查井设置在绿地时，可设置非分离式检查井。
4.1.5  检查井井筒的直径和材质应根据排水管管材种类、管径、埋深和井座连接形式，以及排水管道系统的维修养护要求等因素确定，井筒应采用耐低温塑料材质。
4.1.6  接入井筒的建筑排出管或汇入支管的管径不应大于井筒直径的 1/2。
4.1.7  井座接口与塑料管道的连接需要变径时，宜采用变径接头。当进水管管径小于井座接口口径时，应管顶平接。
4.1.8  位于道路路面的井盖，井盖表面应与路面持平；位于绿化带的井盖，不应低于地面。
4.1.9  当井盖位于人行道时宜采用外方内圆型式，井盖位置不应阻断路缘石，不应占用盲道，当不得不占用时，应采取装饰井盖设计，井盖外观应与盲道铺装一致，避免盲道绕行。
4.1.10  检查井应采用具有防盗功能的双层井盖，并安装防坠落装置；检查井的内盖应设通风孔；检查井井盖性能及荷载等级应满足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检查井盖结构、安全技术规范》DB11/T 147的规定。
[bookmark: page20]4.1.11  检查井井座应有稳定的基础，井座与排水管道的连接处应有防止不均匀沉降的措施。
4.1.12  检查井可结合管道系统设置水质、水量、渗漏、变形等自动化监测系统。
4.1.13  检查井的结构设计尚应包括其地基基础设计、回填材料及密实度的设计。
[bookmark: OLE_LINK4]4.1.14  检查井的地基基础设计及地基处理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执行，地基处理方案应与管道地基处理方案一致。
[bookmark: _Toc17497][bookmark: _Toc219119596][bookmark: _Toc221118087]4.2  检查井选用
4.2.1  在管道埋深许可的条件下，污水检查井由流槽顶面起算的收口锥体下方净高不宜低于1.8m，雨水井从流槽底起算的收口锥体下方净高不宜低于1.8m。收口锥体的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0.7m且不应大于4.2m，位于绿地内时，收口锥体的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0.6m。
4.2.2  建筑小区的建筑排出管起始检查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排出管管径不大 160mm，排出管管底标高低于井筒时，宜设置水平弯头井座，见图4.2.2-1；
2排出管管径不大于 160mm，排出管管底标高高于井座时，宜设置直立弯头井座，见图4.2.2-2。
 [image: ]                      [image: ]

图4.2.2-1  接入水平弯头井座示意                  图4.2.2-2  接入直立弯头井座示意

1—井筒；2—排出管；3—接户管；4—水平弯头井座；
5—直立弯头井座；6—井筒接管件

4.2.3  建筑小区的建筑接户管检查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排出管 1～2 根，管径不大于 160mm，管底标高低于接户管检查井井筒 ，且排出管间距较小时，宜设置斜四通井座，或设置汇流接头（不多于 3 根支管）合流后，再与三通井座连接，见图4.2.3-1；

[image: ]      [image: ]

斜四通井座     	汇流接头与三通井座
图4.2.3-1  斜四通井座、汇流接头与三通井座

[bookmark: page21]2排出管1～3 根，管径不大于 160mm，管底标高高于接户管检查井井座，且排出管间距较小时可设置汇流井筒接管件（不多于 3 根支管）合流后，再与直通井座上下串接，见图4.2.3-2；
[image: ]
图4.2.3-2  汇流井筒接管件与直通井座
3排出管 1～2 根，管径不于 160mm，管底标高低于接户管检查井井筒，且排出管间距不受限时，可分别设置三通井座，见图4.2.3-3；

[image: ]
图4.2.3-3  三通井座
4排出管 2～3 根，管径不大于 160mm，管底标高低于接户管检查井井筒，且排出管间距较小时，可设置汇流接头（不多于 3 根支管）合流后，再与三通井座连接，见图4.2.3-4；
[image: ]
图4.2.3-4  汇流接头与三通井座

5排出管径不大于 200mm，需要调整角度或坡度时，宜设置球形接头或变坡接头，见图4.2.3-5。



[image: ]
图4.2.3-5  球形接头调整坡度

1—井筒；2—接户管；3—井座；4—球形接头；5—球形接头；
6—管接；7—建筑物外墙；8—排出管；9—伸缩管节
[bookmark: page22]4.2.4  排水管道转弯处，当水流偏转角为 0°～ 30°时，宜设置 15°水平弯头井座；水流偏转角为 30°～ 60°时，宜设置 45°水平弯头井座；水流偏转角 60°～90°时，宜设置 90°水平弯头井座。
4.2.5   排水管道上需汇入排水支管时，应按下列要求设置检查井：
1 当排水支管管底低于主管道检查井井筒 时，应根据支管的管数、管径和汇入的方向设置相应的井座，并将支管直接汇入井座；当支管管径不同时，可通过变径接头过渡的方式汇入井座；
2 当排水支管管底高于主管道检查井底座 时，应根据支管的管数、管径和汇入的方向设置相应的井筒接管件，然后汇入检查井；当支管管径不同时，可通过变径接头过渡的方式接入井筒接管件，然后汇入检查井；
3 当需在井筒上现场开孔接入排水支管时，宜设置井筒活接头，且不得倒坡；
4 当排水支管管径不大于 300mm、井筒直径不小于800mm时，支管不应超过 3 根。
4.2.6   沉泥检查井的井筒内径不应小于 500mm。


[bookmark: _Toc6956][bookmark: _Toc219119597][bookmark: _Toc221118088]4.3  检查井部件及与管道的连接
4.3.1  井筒与井座或收口锥体等部件的连接，应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承插连接。
4.3.2  非分离式检查井的井盖盖座与井筒非整体连接时，应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密封。分离式检查井的井盖盖座应设置在承压板上，与井筒相脱离。 
4.3.3  检查井与塑料管道的连接应采用弹性密封橡胶圈承插连接、过渡连接管件、变径接头连接，各部件连接接口的型式和尺寸必须匹配。
4.3.4  检查井与金属管道、混凝土管道或其他材质管道相连接时，应设置专用过渡接头，并应采用热收缩带（套）进行补强。
[bookmark: _Toc29134][bookmark: _Toc219119598][bookmark: _Toc221118089]4.4  承压板设计
4.4.1  承压板宜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并应根据上部荷载、地基基础、井筒与井盖的尺寸进行结构设计。
4.4.2  承压板孔口的内径应满足井盖盖座安装的要求。
4.4.3  承压板下应设褥垫层，褥垫层可采用砂石、混凝土或道路路床材料，褥垫层厚度不宜小于300mm，宽度应大于承压板外边缘不小于100mm。
4.4.4  在承压板的垫层或混凝土基座处设置挡圈，挡圈与井筒之间应采取防渗水措施。
4.4.5  承压板下皮与井筒上端的距离不小于100mm，井筒上端伸入挡圈的高度不应小于150mm。
4.4.6  分离式检查井的井盖盖座应锚固在承压板上。
[bookmark: _Toc4871][bookmark: _Toc219119599][bookmark: _Toc221118090]4.5  结构设计
[bookmark: page25][bookmark: page24]4.5.1  检查井的计算模型、外部作用均按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的规定执行。
4.5.2  检查井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和弯曲模量可按表 4.5.2 采用。


表4.5.2  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和弯曲模量（MPa）
	名称
	抗压强度设计值
	抗拉强度设计值
	弯曲模量

	PE100
	≥8
	≥6.4
	≥1000

	PP-B
	≥6.9
	≥5.5
	≥1000

	PVC-U
	≥12.4
	≥10
	≥3000


注：当温度大于20℃但不超过40℃时，PE100、PP-B、PVC-U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应分别乘以0.74、0.68、0.70的温度折减系数。
4.5.3  当抗浮力以下曳力为主时，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不低于1.3，当抗浮力以竖向土压力或抗浮混凝土为主时，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不低于 1.1。当井周井底回填材料为透水性材料时，应考虑下渗水的不利影响。
4.5.4  井筒抗拔稳定性抗力系数不低于 1.1。
4.5.5  井筒径向、轴向压曲稳定性抗力系数均不低于2.0。
4.5.6  井筒冻土胀拔力准永久值系数应取 1.0。
4.5.7  检查井在准永久组合作用下的轴向最大允许变形率为 1.5％，径向最大允许变形率为5%，底板最大挠度不应超过底板水平投影直径的2%。
4.5.8  检查井的抗拔抗浮、截面强度和压曲稳定的计算方法均按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的规定执行。
4.5.9  抗浮和抗拔计算时，不得利用与检查井相连接的管道抗力、井内设备及井内介质的自重。
4.5.10  井筒配套承压板平面尺寸不小于2mx2m，且符合下列 3 款要求之一，可不进行井筒的截面强度计算及压曲稳定计算。
1 聚乙烯结构壁管材A型管的井筒，符合本规程第3.0.4条及其第1款要求，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市政排水用塑料检查井》CJ/T 326中表 2、表3的规定，公称井径不大于1000mm且埋深不超过5m，公称井径1200mm且埋深不超过4m；
2 硬聚氯乙烯管材的井筒，符合本规程第3.0.4条及其第2款要求；
3 轴向中空壁管材的井筒，符合本规程第3.0.4条及其第3款要求，当公称井径为 500mm ，检查井埋深不超过 2m；当公称井径为 800mm、1000、1200mm ，检查井埋深不超过5m。
4.5.11  对井座和收口锥体进行强度计算时，应采用三维模型进行结构内力分析；或计算其试验压力，通过试验检验后可不进行井座及收口锥体的截面强度计算和压曲稳定计算，试验压力最低值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的要求。
4.5.12  当收口锥体满足本规程第3.0.5条的要求时，可不进行收口锥体的截面强度计算和压曲稳定计算。
[bookmark: _Toc23725][bookmark: _Toc219119600][bookmark: _Toc221118091]4.6  地基基础设计
4.6.1  检查井的地基基础设计应按检查井满水工况进行计算，且地基承载力标准值不应小于60kPa。
4.6.2  当遇到淤泥、欠固结土等不良地质情况，应先进行地基处理再进行管道及检查井的敷设。
4.6.3  当检查井所处场地的地下水位较高、流动性较大，井周土体可能发生细颗粒土流失的情况时，应沿沟槽底部及周围边坡铺设土工布加以保护，土工布密度不宜小于250g/m2。
4.6.4  当检查井底部与管底有一定高差时，基槽底部应开挖成台阶过渡，并采用级配砂石或厂拌料进行回填。
4.6.5  井座基础做法不应低于下列最低要求：
1 当基底为砂土、岩石、砂砾土土质时，可在坑内填铺厚度不小于100mm  的中粗砂垫层，见图4.6.5-1；
[bookmark: bookmark70][bookmark: bookmark39][image: ]
图4.6.5-1  并座基础
1—中粗砂垫层；2—井筒；3—井座
2 当基底为软土土质时，可在坑内填铺不小于150mm 级配砂石或厂拌料 ，夯实后再铺50mm 中粗砂垫层，见图4.6.5-2；
[image: ]
图4.6.5-2  并座基础
[bookmark: bookmark71][bookmark: bookmark40]1—级配砂石或厂拌料；2—井筒；3—井座；4—中粗砂垫层

3 砂石垫层的平面尺寸应比检查井井座外缘宽出不小于200mm，压实系数不宜小于0.95。
[bookmark: _Toc25015][bookmark: _Toc219119601][bookmark: _Toc221118092]4.7  回填设计
4.7.1  检查井沿管道方向的回填长度，每侧应为井筒直径的3倍；回填的横向宽度应至两侧基坑槽帮，且每侧回填材料的宽度不应小于 400mm。
4.7.2  井周回填可采用中砂、粗砂、最大粒径小于20mm的碎石屑和砂砾或符合要求的原土，压实系数不小于0.95，并不低于地面设计要求。回填材料不得含有淤泥、淤泥质土、湿陷性土、膨胀土、有机物或冻土，回填土中不得含有石块、砖及其他尖硬杂物。
4.7.3  井周不小于100mm宽的范围内，宜采用中砂、粗砂、最大粒径小于20mm的碎石屑和砂砾等非冻胀性材料进行回填。 当井筒采用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时，井周不小于100mm 宽的范围内，应采用非冻胀性材料进行回填。
4.7.4  当采用预拌流态固化土回填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流态固化土回填应进行专项回填设计，流态固化土的性能指标应根据工程实际要求确定；
2 流态固化土28d或更长龄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不宜低于0.3MPa；
3 流态固化土应仅作为难以压实部位的回填措施，不得作为对井体或连接部位进行加固补强的措施，不得利用其浇筑抗浮配重结构体；
4 流态固化土应在无冻融作用的深度范围内使用；
5 在地下水、土有腐蚀性时，流态固化土应按其性质进行配比；
6 检查井位于道路下时，流态固化土的性能尚应满足道路路基的要求。  


[bookmark: _Toc11994][bookmark: _Toc219119602]
[bookmark: _Toc221118093]5  施工与安装
[bookmark: _Toc27681][bookmark: _Toc219119603][bookmark: _Toc221118094]5.1  一般规定
5.1.1  检查井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技术规程》DB11/T 1835的规定。
5.1.2  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5.1.3  检查井部件的进场质量查验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1 查验部件的产品质量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检查井部件进场应进行环刚度、冲击性能、密封性能等见证试验；
2 查验部件的规格型号、接口管径、接管数量；
3 查验部件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等；
4 检查井部件应经监理工程师查验并认可后进场。
5.1.4  检查井的基坑开挖应与排水管道沟槽开挖同步进行，基坑的放坡与支护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技术规程》DB11/T 1835的规定。
5.1.5  检查井井座就位前应对井座的地基进行验收。当发现地基被扰动、超挖、受水浸泡，或存在不良地基、不良土层时，应经处理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施工。
5.1.6  检查井井座与管道连接时，井座基坑超挖部分应及时用级配砂石或中粗砂回填压实，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5.1.7  检查井井座与管道连接时，井座主轴线应与排水管道主轴线一致。
5.1.8  检查井与管道的连接应采用专用牵拉收紧机具，不得对已连接的管道造成不良影响。
5.1.9  当检查井与排水管道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承插连接时，可在密封圈外侧均匀涂抹薄层中性润滑剂；安装完成后应对安装完成的橡胶圈进行质量检查，橡胶圈不得出现扭转、偏移、挤出变形等现象。
5.1.10  检查井在安装、回填过程中，井底部不得有积水或冰冻现象。
5.1.11  道路下检查井井盖的安装应与道路路面施工同步进行。
5.1.12  聚氯乙烯类和聚丙烯类检查井不宜进行冬期施工。
5.1.13  检查井各部件现场组装连接及与管道的连接，应在其温度接近后进行。
[bookmark: _Toc23016][bookmark: _Toc219119604][bookmark: _Toc221118095]5.2  运输与贮存
5.2.1  检查井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搬运时应小心轻放，不得抛、滚、拖、摔；当采用机械设备吊装时应采用非金属绳（带）吊装；
2 运输时应竖直放置，并应采用非金属绳（带）捆扎、固定。
5.2.2  检查井的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库房或棚内，并远离热源；
2 检查井不应长时间露天存放，需要临时露天存放时，应有防晒措施；
3 堆放处不得有可能对检查井造成损伤的尖锐突出物；
4 严禁与油类或化学品混合存放，存放处应有防火措施；
5 检查井宜竖直摆放，当水平摆放时，应采取措施防止井身、连接部位变形；
6 检查井部件应按规格和类型分类有序存放。
[bookmark: _Toc9391][bookmark: _Toc219119605][bookmark: _Toc221118096]5.3  井座与接管
5.3.1  检查井与排水管道的连接顺序应为：
1 建筑小区应从管道的上游向下游延伸的顺序进行安装；
2 市政管道应从管道的下游向上游延伸的顺序进行安装；
3 以井→管→井→管顺序安装；
4 在管道基础的轴线上，先确定井的中心位置；按井座的尺寸开挖基坑，铺设垫层；调整井座基础标高，然后进行井座的安装，并与管道连接。
5.3.2  检查井井座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座就位前，应对井座部件的规格、接管管径等进行复核；
2 井座就位后，先用临时垫块，对井座的中心、主轴线、井底标高和井座水平进行调整。当位置符合设计要求后，采用砂土袋等措施进行临时固定，并填充中粗砂，取出垫块；
3 井座安装时，不得扰动基础垫层，否则应采取有效的修补措施。
5.3.3  井座的校正与固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水平校正可采用气泡水平尺进行；校正时，先校管道轴线方向，后校与管道轴线垂直方向；
2 井座的轴线校正可采用拉线方式进行；
3 井座的标高校正应采用水准仪进行；
4 校正过程中，可用少量中粗砂将井座进行临时固定。
5.3.4  对带有倒空腔的井座，宜采用混凝土灌满并固化后，进行安装。
5.3.5  井座接口与管道的连接，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接口的连接施工方法应与管道管材的连接施工方法相适应；
2 井座接口与非塑料管道相接时，应采用专用过渡接头进行连接；当过渡接头与井座接口采用承插连接，而与非塑料管道采用机械压紧连接时，应增设热收缩带进行补强。
[bookmark: _Toc14649][bookmark: _Toc219119606][bookmark: _Toc221118097]5.4  井筒、收口锥体与接管
5.4.1  井筒的长度应根据检查井的埋深和检查井井盖座的设计标高，经计算确定。
5.4.2  塑料井筒切割时，切口应平整，与管材轴线相垂直。
5.4.3  井筒与井座的连接宜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承插进行连接，可采用热收缩套（带）、涂抹中性密封胶等方式增强接口的密封效果。
5.4.4  井筒的安装与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井筒与井座的连接，应在井座安装后进行；
2 在插接前，应对井筒内壁的断面尺寸进行测量，并做好记录；
3 当井座井位中心和井筒垂直度调整好后，应进行及时固定，并临时封堵管口；
4 插接时，应采用专用的收紧工具，不得使用重锤直接敲打，并及时调整井筒的垂直度。
5.4.5  在井筒上接入排水支管时，可根据支管的数量，采用井筒接管件或井筒活接头进行连接，采用井筒活接头连接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施工前应确认井筒、活接头规格匹配，且活接头密封圈无破损、变形，所有部件均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2 根据设计标高，用卷尺在井筒上标记开口位置，确保开口中心与活接头适配，且开口平面垂直于井筒轴线；
3 使用专用工具沿标记线开口，开口直径需与活接头内径一致，严禁过度切割导致井筒壁厚不足；开口边缘需用砂纸打磨光滑，去除尖锐毛刺，避免划伤密封圈；
4 活接头组装与连接时将活接头两半部分分别扣在井筒开口两侧，确保活接头法兰孔对齐，且活接头内壁与井筒外壁紧密贴合；用螺栓依次对角拧紧法兰螺母，拧紧力度须均匀，避免局部过紧导致活接头变形或过松影响密封；
5 连接完成后，检查活接头连接部位是否平整，井筒无变形、开裂，螺栓无松动，密封圈无外露，接头部位无倒坡；并进行密封检验：向检查井内注水至开口部位以上10-15cm，静置30分钟，观察活接头连接处是否有渗水、滴水现象，若有渗漏需重新调整密封圈位置或拧紧螺栓，直至无渗漏。
5.4.6 在井筒上采用井筒活接头接入排水支管时，两个活接头边缘净间距不应小于100mm；接入排水支管管径不应大于315mm；接头不得倒坡。
5.4.7  检查井采用井筒接管件接入排水支管时，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1 在井座安装后进行；
2 根据接入支管管底标高和井座上承口底部标高之差，截取第一节井筒的长度，并将它插入到井座上承口中；
3 然后将井筒接管件插到第一节井筒上，并封堵接入支管接口；
4 接着再将第二节井筒插入井筒接管件上，并及时封堵管口；
5 应及时调整检查井的垂直度，并加以固定。
5.4.8  检查井采用井筒接管件接入排水支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井筒的同一高程处，需接入来自不同方向的1～3根排水支管时，应采用井筒接管件，并采用专用的收紧机具进行连接，接头不得倒坡；
2 在井筒的同一高程处，需接入来自同一方向的2～3根排水支管时，应先采用汇流接管件合流后，然后通过井筒接管件接入检查井，并采用专用的收紧机具进行连接，接头不得倒坡。
5.4.9  在收口式检查井上，安装收口锥体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安装前应对收口锥体的规格进行复核；
2 收口锥体上口离地面的高度应按设计要求进行；
3 采用专用工具将收口锥体安装在井筒上，然后再连接收口锥体以上的井筒；
5.4.10  雨期或高地下水场地施工，井筒安装后的检查井应及时采取防漂浮的措施。
[bookmark: _Toc18795][bookmark: _Toc219119607][bookmark: _Toc221118098]5.5  回  填
5.5.1  回填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43的有关规定执行。
5.5.2  回填应在闭水试验合格后进行，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5.5.3  检查井的回填应与管道回填同步进行；回填时间应选择在日气温变化较小的时间段内进行。
5.5.4  回填前，可采用砂土袋等措施对检查井进行临时固定，且基坑内不得有积水。
5.5.5  井周回填时严禁在槽壁取土，采用砂、级配砂石回填时每层厚度不得超过 300mm；回填时沿井室中心对称回填、夯实；井周回填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回填。
5.5.6  采用流态固化土回填时，分层厚度、间隔时间、养护等应根据流态固化土回填设计及现场情况确定。回填前，应采取避免浆液灌入承插口等柔性连接部位缝隙的措施，并应采取防止检查井上浮、偏摆的措施。
[bookmark: _Toc27159][bookmark: _Toc219119608][bookmark: _Toc221118099]5.6  承压板
5.6.1  承压板的安装应与道路路面同步施工。
5.6.2  承压板垫层铺设前，应在井筒外侧放置挡圈，并在井筒与挡圈之间的缝隙中做好防渗水措施。
5.6.3  承压板垫层压实时，应在挡圈周围均匀对称回填压实，避免错位。
5.6.4  承压板吊装就位前，应先用小木桩在垫层上进行定位，保证承压板孔口与井筒同心。
5.6.5  安装完成后，承压板下皮与井筒上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100mm。
5.6.6  道路检查井井盖座应锚固在承压板上。



[bookmark: _Toc9275][bookmark: _Toc219119609]
[bookmark: _Toc221118100]6  质量检验与验收
[bookmark: _Toc17923][bookmark: _Toc219119610][bookmark: _Toc221118101]6.1  施工质量检验
6.1.1  检查井的施工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排水管渠工程施工质量检验标准》DB11/T 1071的规定。
6.1.2  检验批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并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全部合格；
2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合格，其中采用量测检验方式进行计数实测的允许偏差项目合格率应达到85%及以上，且不合格点的偏差值应不超过允许偏差值的1.5倍；
3 应具有完整的质量验收记录。
表6.1.2  质量指标表
	序号
	检验项目
	项目等级
	项目内容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数量
	检验合格标准

	[bookmark: _Hlk207217724]1
	检查井基坑开挖
	主控项目
	天然地基扰动
	目测、水准仪测量
	[bookmark: OLE_LINK9]每井位
	1、基坑无超挖，未扰动天然地基
2、地基处理符合设计要求

	
	
	一般项目
	基坑坑底标高
	井位纵向、横向中心线各2点，井位中心1点，水准仪测量
	每井位5点
	1、土方开挖偏差±20mm
2、石方开挖偏差＋20mm ～－200mm

	2
	检查井基础质量
	主控项目
	基础标高
	[bookmark: OLE_LINK14]井位纵向、横向中心线各2点，井位中心1点，水准仪测量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每井位5点
	基础标高偏差值0mm ～＋15mm

	
	
	一般项目
	基础厚度
	直尺测量
	每井位1点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基础厚度偏差值0mm ～＋15mm

	[bookmark: _Hlk207226948]3
	检查井安装质量
	主控项目
	密闭性检验
	闭水试验
	以井为单位
	渗漏量满足排水管道闭水试验，各接口不渗漏

	
	
	
	井底标高
	井位纵向、横向中心线各2点，井位中心1点，水准仪测量
	每井位5点
	井底标高偏差+10mm～-10mm

	
	
	
	井筒径向变形
	圆形心轴法/人工测量
	每井位
	不大于0.03ID，其中人工测量偏差不应大于1mm

	
	
	
	垂直度偏差
	垂线钢尺测量
	井中心1点
	安装后：不大于0.3%H
回填后：不大于0.5%H

	
	
	一般项目
	井座主管接口标高
	水准仪测量
	接口2点
	偏差±10mm

	
	
	
	井位中心检验
	经纬仪测量
	井中心1点
	偏差0~15mm

	
	
	
	支管接口标高
	水准仪测量
	接口2点
	偏差+10～-20mm

	4
	井盖安装质量
	主控项目
	顶面标高
	井位纵向、横向中心线各2点，水准仪测量
	每个井盖4点
	井盖顶面标高与道路路面标高一致

	
	
	一般项目
	井盖坡度
	水准仪测量
	以井为单位
	井盖与道路路面坡度一致

	5
	回填
	主控项目
	压实度
	环刀法或现行国家标准GB/T 50123《土工试验方法标准》中的其他方法
	井筒外周400mm以内，每一回填土层3个点。
	压实系数不小于0.95及设计要求



6.1.2  井筒的变形检验，应在回填至设计标高后的 12h 至 24h 内进行。
6.1.3  井筒的径向变形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43的规定：
1 当检查井沟槽回填至设计高程后，应在12h-24h内测量井筒径向变形量，并应计算变形率；
2 当井筒内径小于800mm时，变形量可采用圆心轴法进行检测，当井筒内径等于或大于800mm时，可采用人工进入管内测量，测量偏差不应大于1mm；
3 井筒的径向变形率不大于0.03ID为合格；
4 当径向变形率超过3％时，应会同设计单位研究处理。
[bookmark: _Toc14672][bookmark: _Toc219119611][bookmark: _Toc221118102]6.2  闭水试验
6.2.1  检查井的闭水试验应与排水管道系统的闭水试验同步进行。
6.2.2  闭水试验的方法与排水管道系统的试验方法相同。管道闭水试验时，试验管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及检查井外观质量已验收合格；
2 管道未回填且沟槽内无积水；
3 全部预留孔应封堵，不得渗水；
4 管道两端堵板承载力应大于水压力的合力，除预留进出水管外，应封堵坚固，不得渗水。
6.2.3  闭水试验的结果应以井为单位进行记录。若有渗漏时，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修补。
[bookmark: _Toc17151][bookmark: _Toc219119612][bookmark: _Toc221118103]6.3  质量验收
6.3.1  检查井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设计与施工文件的要求，并核实无误。
6.3.2  检查井的部件不应有破裂、裂纹、划痕等明显的缺陷，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验收。
6.3.3  检查井的部件及井盖和密封材料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本规程未作规定的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产品标准的要求。
6.3.4  检查井属隐蔽工程，应对检查井的安装偏差、高程、规格尺寸、变形率、连接处密封性能等指标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填写在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中。检查井工程验收记录表见附录B。
6.3.5  检查井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施工检验，上下道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工程隐蔽前应进行隐蔽验收，检验、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6.3.6  检查井完工后应经过质量验收，检查井工程可按排水管道单位工程中的一个分部工程进行验收，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按检验批、分部分项工程顺序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6.3.7  质量验收应提供以下文件：
1 检查井的井座、井筒、收口锥体、井筒接管件、过渡连接件、密封材料，以及检查井井盖等各类部件的出厂合格证明、性能检验报告和进场验收记录；
2 检查井施工记录、测量复核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及相关资料；
3 工序、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或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表；
4 管道系统和检查井闭水试验记录；
5 检查井井筒的变形检验记录；
6 其它的必要文件和记录等。
[bookmark: page45]

[bookmark: _Toc23967][bookmark: _Toc219119613]
[bookmark: _Toc221118104]7  养护与维修
7.0.1  对排水检查井进行养护作业时，应按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技术规程》DB11/T 1593的规定进行。
7.0.2  检查井应进行定期巡视，井内积泥深度超过规定时，应进行养护作业。当井筒直径小于等于500mm时，宜采用水冲养护作业；当井筒直径大于500mm时，可进行水冲、掏挖等养护作业。
7.0.3  打开检查井井盖前，在井口应设立警示标志及围护设施、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不得在无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进行养护作业，确保人身安全；作业完成后应盖好井盖，不得遗忘。
7.0.4  进行水冲、掏挖养护作业时，机械设备与井筒接触处需采取保护措施，不得损坏井筒；当井筒损坏时，应及时维修。射流冲水压力应根据检查井部件材质、厚度、冲洗角度、冲洗距离、污垢性质等因素综合选取，冲洗作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压水射流清洗作业安全规范》GB/T 26148的规定。
7.0.5  检查井沉泥槽内的淤泥、砂粒，应使用吸泥机具进行清掏。



[bookmark: page46]



[bookmark: _Toc32611][bookmark: _Toc219119614]
[bookmark: _Toc221118105]附录 A  检查井代号与构造示意图

[bookmark: _Toc15129][bookmark: _Toc219119615][bookmark: _Toc221118106]A.1  塑料检查井的井型与代号
A.1.1  塑井检查井的总称代号为 S LJ；
A.1.2  检查井按下列类型编号，其构造示意图见图A.1.2.-1~图A.1.2.-7。
1  通用型直壁检查井代号为：FL-ZB或FF-ZB
[bookmark: page47][image: ][image: ]图 A.1.2-1 通用型分离式直壁检查井	                   图 A.1.2 -2通用型非分离式直壁检查
(代号：FL-ZB)                                          (代号：FF-ZB)
1—道路；2—井盖座；3—井盖；                                   1—井盖；2—井筒；
4—承压板；5—垫层；6—防渗材料；                             3—井筒接管件；4—井座；
7—挡圈；8—井筒；9—井筒活接头；10—井座


2  通用型收口检查井代号为：FL-SK

[image: ]
图 A.1.2-3  通用型分离式偏置收口检查井(代号：FL-SK )
1—道路；2—井盖座；3—井盖；4—承压板；5—垫层；6—防渗材料；7—上井筒；8—下井筒；9—挡圈；10—井筒活接头；11—井筒接管件；
12—井座；13—收口锥体
3  专用型水封检查井代号为： SF
[image: ]
图 A.1.2.-4  水封检查井（代号：SF）
1—道路；2—井盖座；3—井盖；4—承压板；5—垫层；
6—防渗材料；7—井筒；8—井座；9—挡圈
[bookmark: page48]4  专用型跌水检查井代号为：DSBJ或DSZT
①  可变角接头跌水井

[image: ]
图 A.1.2-5  可变角接头跌水井( 代号：DSBJ ) 

1—道路；2—井盖座；3—井盖；4—承压板；5—垫层；6—防渗材料；
7—井筒；8—井座；9—挡圈；10—可变角接头
② 直通跌水井
[image: ]
图 A.1.2-6  直通跌水井( 代号：DSZT )

1—道路；2—井盖座；3—井盖；4—承压板；5—垫层；
6—防渗材料；7—井筒；8—井座；9—挡圈
5  专用型沉泥检查井代号为：CN
[image: ]
图 A.1.2-7  沉泥检查井(代号：CN)
1—道路；2—井盖座；3—井盖；4—承压板；5—垫层；
[bookmark: page49]6—防渗材料；7—井座；8—挡圈；9—井筒

[bookmark: _Toc801][bookmark: _Toc219119616][bookmark: _Toc221118107]A.2    检查井代号的注记
[bookmark: page59]A.2.1  设计文件应标注检查井代号，代号可按A.2.2要求，亦可在其基础上增加其他必要的信息。
A.2.2  检查井代号的注记可由检查井代号及井径构成：


[image: ]



井径(mm)
直壁检查井（ZB）或收口检查井（SK）
分离式检查井（FL）或非分离式检查井（FF）
功能（SF、DS、CN、其余可标记总称SLJ）




[bookmark: page60][bookmark: page70][bookmark: page71][bookmark: _Toc219119617][bookmark: _Toc221118108]附录B  检查井工程验收记录表
B.0.1检查井的工程验收可按表B.0.1的要求进行记录。
表 B.0.1   塑料排水检查井工程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检查井编号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验项目
	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
	检验记录

	主 控
项 目
	天然地基扰动情况
	1、基坑无超挖，未扰动天然地基；
2、地基处理符合设计要求。
	

	
	基础标高
	0mm~＋15mm
	
	
	
	
	
	
	

	
	接口密封性能
	不渗漏
	

	
	垂直度偏差
	井筒安装后：≤0.3%H
	
	
	
	
	
	
	

	
	
	井筒回填后：≤0.5%H
	
	
	
	
	
	
	

	
	井盖
	井盖顶面高程
	与道路路面标高一致
	
	
	
	
	
	
	

	
	
	井盖构件完整性
	安装构件完整无破损、无裂缝、无变形
	

	一 般
项 目
	基坑坑底标高
	土方开挖：±20mm，
石方开挖：+20mm~—200mm
	
	
	
	
	
	
	

	
	
	
	
	
	
	
	
	
	

	
	基础厚度
	0mm~＋15mm
	
	
	
	
	
	
	

	
	主管接口标高
	±10mm
	
	
	
	
	
	
	

	
	井位中心检验
	≤15mm
	
	
	
	
	
	
	

	
	支管接口标高
	+10mm
—20mm
	
	
	
	
	
	
	

	
	井筒径向变形
	≤0.03 ID
	
	
	
	
	
	
	

	
	井盖安装位置
	平面位置偏差：0mm~＋15mm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检验员：
项目专业质检（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988180339][bookmark: _Toc1468846263][bookmark: _Toc513713683][bookmark: _Toc407192626][bookmark: _Toc866252634][bookmark: _Toc47101597][bookmark: _Toc2112394290][bookmark: _Toc520980606][bookmark: _Toc24314][bookmark: _Toc432434721][bookmark: _Toc219119618][bookmark: _Toc221118109]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32593][bookmark: _Toc219119619][bookmark: _Toc221118110]引用标准名录

[bookmark: OLE_LINK1]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2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4  《埋地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3部分 轴向中空壁管材》                                                                      GB/ T 18477.3
5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2部分
 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                                                                          GB/ T 19472.2
[bookmark: OLE_LINK11]6  《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GB/T 20221
7  《橡胶密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GB/T 21873
8  《埋地钢质管道聚乙烯防腐层》                                                               GB/T 23257
9  《高压水射流清洗作业安全规范》                                                           GB/T 26148
10  《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                                                     GB/T 41048
11《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 143
12《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                                                               CJJ/T 209
[bookmark: OLE_LINK13]13《市政排水用塑料检查井》                                                                            CJ/T 326
14《检查井盖结构、安全技术规范》                                                          DB11/T 147
15《排水管渠工程施工质量检验标准》                                                     DB11/T 1071
16《城镇排水管道维护技术规程》                                                             DB11/T 1593
17《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DB11/T 1835
[bookmark: page76]


北京市地方标准



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thermoplastics manholes and inspection chambers for underground drainage and sewerage piping systems
[bookmark: _Toc446913621][bookmark: _Toc451845369]


[bookmark: _Toc9589679][bookmark: _Toc489967666][bookmark: _Toc1018755585][bookmark: _Toc18444621][bookmark: _Toc1151105394][bookmark: _Toc552097511][bookmark: _Toc1309688117]编    号：DB11/T 967-202X
                备案号： Jxxx-202X


[bookmark: _Toc944637521][bookmark: _Toc517008153][bookmark: _Toc1605378445][bookmark: _Toc489967667][bookmark: _Toc1129702469][bookmark: _Toc935005449][bookmark: _Toc9589680][bookmark: _Toc219119620][bookmark: _Toc221118111]条文说明







2026  北  京


目    次
1  总  则	38
2  术语和符号	39
2.1  术  语	39
3  材  料	40
4  选型与设计	42
4.1  一般规定	42
4.2  检查井选用	43
4.3  检查井部件及与管道的连接	43
4.4  承压板设计	44
4.5  结构设计	45
4.6  地基基础设计	47
4.7  回填设计	47
5  施工与安装	49
5.1  一般规定	49
5.2  运输与贮存	49
5.3  井座与接管	50
5.4  井筒、收口锥体与接管	50
5.5  回  填	51
6  质量检验与验收	52
6.1  施工质量检验	52
7  养护与维修	53




[bookmark: _Toc221118112]1  总  则
1.0.1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建设领域节能减排的要求，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工程建设中不断出现和应用。塑料排水检查井具有重量轻、耐腐蚀、密封性能好、使用寿命长、运输安装方便等特点，合理地使用塑料检查井与埋地塑料排水管材组合成低渗漏排水管道系统，有利于减少因排水管道渗漏所导致的路面塌陷隐患和地下水被污染的问题，也有利于减少因地下水渗入排水管道系统而增加污水厂处理负荷。为指导北京地区塑料检查井的应用，提高工程质量，安全合理地使用塑料检查井，制定本规程。
1.0.2	 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原规程检查井的井径不大于1000mm，随着行业发展，井径1200mm检查井的生产应用亦具备了一定的经验，本规程与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相协调，将井径扩大至不大于1200mm。GB/T 41048规定，井径不大于1000mm时，井座宜采用注塑工艺成型，井径大于1000mm和特殊型号的井座可采用其他成型工艺。注塑成型工艺是目前国内多数企业对井径不大于1000mm的井座所采用的成型工艺方式，注塑成型的产品是在工厂生产，成型工艺可靠，产品质量稳定，是一种符合规模化生产要求的工艺，应是首选。对于采用一次注塑成型工艺难度或成本过高的特殊井座和大直径井座，可采用其他成型工艺。
另据国外的文献资料报道，当排水管管径超过1000mm后，也有采用焊接成型工艺、利用排水管材来制作的井筒偏置式检查井，这类检查井与本规程的检查井不同，其井筒偏置、井径多不超过1000mm，除能满足维护工人进出排水管道系统外，检查井井径越小，工程中受力越安全，同时还可节省原材料和生产成本。这种方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的水温限值为40℃，埋地管道的连续排水温度一般均在40℃以下。 
工业企业中，本规程塑料检查井仅适用于排放雨水及生活污水，如用于工业废水的排放，应注意对内部水质、水温的调查，慎重选择。
[bookmark: _Toc219119621]
[bookmark: _Toc221118113]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219119622][bookmark: _Toc221118114]2.1  术  语
术语与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及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的术语进行了协调。
例如“井壁管”和“井筒”，在现行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排水用塑料检查井技术要求》GB/T 41048和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中均统称为“井筒”。
“井筒接管件”，有些企业称为单口井、双口井、三口井和汇流井，本规程统称为“井筒接管件”。
“井筒活接头”，行业内有称“活接头“，亦有称“马鞍件”，本规程统称为“井筒活接头”。
“过渡连接件”，本规程将用于不同口径之间的连接件、不同管材之间的连接件，统称为“过渡连接件”。
“汇流接头”，凡是在同一平面上将来自同一方向的不同口径的排水管会合在一起的检查井部件，本规程均称“汇流接头”，但连接的管道不能超过三根，否则清掏作业不便。
过渡连接件、井筒活接头、汇流接头、变径接头等辅助检查井与排水管道连接的配件，亦可统称为连接管件。
“收口锥体”，根据锥体上口、下口的平面投影中心位置是否一致，可分为偏置收口锥体和对称收口锥体。
“承压板”，行业内亦称为“承压圈”，平面形状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采用矩形或圆形，承压板应进行结构设计。
分离式检查井和非分离式检查井，主要区别在于地面荷载的传递途径不同。分离式检查井设有承压板及其垫层、挡圈等，且与井筒之间保持一定间隙，以避免井筒直接承受地面荷载作用，通常布设在地面荷载较大的区域。非分离式检查井的井盖下一般不设承压板及褥垫层，通常布设在绿地等地面荷载较小的区域。

[bookmark: _Toc219119623]
[bookmark: _Toc221118115]3  材  料
3.0.2  为使产品质量可控，同时又能使得原材料的利用更为经济环保而作此规定。当用户不允许使用回用料时，制造商应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生产。
3.0.3  井座竖向承口与水平承口交汇部位的清通圆弧便于维修、清洗，并降低交汇部位损伤风险。流槽顶部宽度200mm，为北京市排水管道满足维修人员下井检修时的最低要求。
3.0.4  本规程要求采用外壁光滑的平壁型管材做井筒以减小下曳力和胀拔力，目前工程中多采用平壁型管材来制作井筒。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第2部分：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GB/T19472.2中，熔接处的最小拉伸力指标偏低，仅相当于母材的20%～50%，因此当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A型管材用于井筒时，应按要求进行熔接处的最小拉伸力检验。
当管材用于井筒时，井筒管壁纵向可能产生两种拉应力的叠加：
1、井筒垂直度偏差及使用阶段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在管壁纵向产生拉应力；
2、冻土胀拔力在管壁纵向产生拉应力；
以DN800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井筒埋深6m为例（为最不利情况），井筒垂直度偏差取最大0.5%H，并考虑到使用阶段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参照现行行业标准CJJ/T 209取总计1%H（60mm），管壁纵向最大拉应力标准值为0.86MPa，对应的熔接处的拉伸试样宽度上的拉力标准值为0.86×（15×4.5×2）=116N（15mm为GB/T 19472.2规定的熔接处拉伸力试样宽度，4.5mm为GB/T 19472.2规定的管材空腔部位最小内层壁厚）；另一方面，冻土胀拔力也会在管壁纵向产生拉应力，如：冻胀类别为“冻胀”情况下，粘性土、粉土冻土切向应力标准值为50kPa，标准冻深为1m，则上述拉伸试样宽度上的冻胀力标准值为15×1.0×50=750N（见CJJ/T 209冻土胀拔力计算），两项标准值叠加为116+750=866N，考虑PE100的长期强度折减系数：σ100h/σ50y=12.4/10=1.24，参考美国聚乙烯波纹管协会《聚乙烯波纹管的结构设计方法》，安全系数取1.5，纵向弯曲井筒的最大拉应力设计值为866×1.24×1.5=1611N。同理可计算北京地区各种冻深、各种冻胀类别下的井筒熔接处的拉伸力最低值；母材抗拉强度标准值取20.7MPa，熔接处的拉伸试样中母材最大拉力标准值为20.7×（15×4.5×2）=2795N，熔接处的拉伸试验强度不应超过该值。若超过该值，说明井筒不应采用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
北京地区的标准冻深取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北京地区的标准冻深为0.8m～1.35m。
3.0.5  结构完整性能指标（原规程称为稳定性能指标）为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对收口锥体的要求。根据收口锥体最大覆土深度4.2m（即检查井最大埋深6m-井室高度1.8m=4.2m）及不同的地下水埋深，分别制定其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其指标为水平荷载及竖向荷载作用于收口锥体的法向合力。原规程附录C中的试验方式为负压试验，检验温度为20℃~25℃，压力保持时间在1000h以上，要求为不塌陷、无裂缝。
考虑到收口锥体埋深区间范围大，且受到竖向作用和水平作用的综合影响，采用竖向外压试验方式难以考虑其水平作用的影响，尤其是不同地下水情况的影响，因此本规程保留了对收口锥体的性能要求并采用了现行行业标准CJJ/T 209的指标。
3.0.6  偏心收口锥体主要考虑踏步布置及人员进出的便利性。
3.0.8  橡胶密封圈应根据使用场景，选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或其它耐酸、碱、污水腐蚀性能的合成橡胶，橡胶密封圈的邵氏硬度宜采用50±5;伸长率应大于400%;拉伸强度不应小于16MPa。


[bookmark: _Toc219119624]
[bookmark: _Toc221118116]4  选型与设计
[bookmark: _Toc219119625][bookmark: _Toc221118117]4.1  一般规定
4.1.1  塑料检查井与管道系统存在连接适配、变形和刚度协调、地基与回填协调等密切关系，因此检查井设计必须结合管道系统的特点统筹考虑。
4.1.4  当检查井设置在有较大地面荷载的场合，应注意防止荷载对检查井造成不利影响，根据其工作条件确定检查井型式。分离式检查井可通过承压板分散车辆或其他较大地面荷载；需要注意的是，绿地、广场、人行步道等部位亦有可能作为消防或应急抢险备用场地，因此也可能会有车辆荷载或其他较大地面荷载，在设计时应注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检查井型式。
4.1.6  接入井筒上的排水支管，特别是在建筑接户管道上接入建筑排出管时，支管管径不能大于井筒的1/2。若过大，井筒承载外力的能力难以达到要求。
4.1.7  排水管道的变径是经常遇到的，本规程采用异径变径接头的方式变径。变径通常在进水端进行，连接时应采用管顶平接。
4.1.9  当井盖位于人行道时宜采用外方内圆型式，井盖位置不应阻断路缘石，不应占用盲道，当不得不占用时，应采取装饰井盖设计，井盖外观应与盲道铺装一致，避免盲道绕行。
4.1.9  本条基于对行人友好性而提出要求，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116和《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 1761的要求。
4.1.11  本条为对检查井与排水管相连接处的要求，目的是为防止过渡部位因过大的不均匀沉降而造成损害。检查井受外力的状态与排水管道的受力状态不同，且该部位空间狭小复杂，回填压实度控制难度大，因此应综合采取在回填时细致压实、设置一定的回填过渡、连接部位采用柔性接口或设置一定的吸能过渡等方式，以免出现不均匀沉降导致泄漏。
4.1.12  考虑到提升城市韧性，可因地制宜地采取自动化监测手段提升排水系统维护便利性、及时性，从而提升运行稳定性。采用这些系统时，在检查井内部或外部会有设备和电缆安装所需的附属配件，整体连接的配件应在检查井生产时安装就位，装配式配件应与检查井配套供应。
[bookmark: _Toc219119626][bookmark: _Toc221118118]4.2  检查井选用
4.2.1  本条收口锥体的覆土要求主要是考虑地面荷载的影响。
4.2.3  本条为建筑物外周接户管管道上检查井的设置要求。依据建筑排出管的数量与管径、排出管埋设场地的宽窄状况、管道间的标高等因素，以及依据检查井生产商可提供的检查井品种和部件的现状，在本规程中区分为4种设置方式5种连接方法。当排出管与接户管检查井之间高差较大，可采用变坡接头或球形接头的方式进行处理。
4.2.4  本条为排水管道系统水流转弯处检查井井座的设置要求。本规程中，根据生产商可提供的检查井部件，将转弯角度分为0°～30°、30°～60°、60°～90°三档来设置井座。若生产商可提供其它角度的部件，也可视情况灵活选用。
4.2.5  本条是在排水主管道上接入排水支管时的要求。由于井座规格尺寸多种多样，不同制造商、不同井径的井座高度有一定差异，因此支管应以避免反坡和就近为原则，选择接入井座或井筒。
1 支管低于井筒下端时，可接入井座。井座的规格型号应根据主管管径和支管的数量与管径进行选择。当管径不同时，可采用变径接头过渡后接入井座。
2 支管高于井座时，可采用经井筒接管件过渡后，再接入井座的方式进行连接。采用何种井筒接管件可根据支管的数量和支管的方向进行选择。但采用汇流井筒接管件时不能超过3根支管，否则养护管理会不便。
3 现场在井筒上直接开口接入支管的方式。这种连接方式只要根据支管的管径，并选择相应的井筒活接头即可。
4 在井筒的同一高度或相近高度上接入支管，当井径大于等于800mm时，接入不大于300mm的支管不得超过三根，其遵循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的规定，同时也是考虑对井筒侧壁受力形态的影响。
[bookmark: _Toc219119627][bookmark: _Toc221118119]4.3  检查井部件及与管道的连接
4.3.1  必要时可采用热收缩带（套）对连接部位进行补强，但仅可作为辅助措施，不应作为主要连接措施。
4.3.3  必要时可采用热收缩带（套）对连接部位进行辅助补强。
4.3.4  塑料检查井通常与塑料管道配套使用，工程中与现况管道接驳处，可能遇到混凝土类、金属类或其他刚度较大管材的连接，这类管道的刚度与塑料检查井差异较大，埋地后管道与检查井的受力状态不同，变形与破坏形式也不一样，因此需要采用过渡措施。通常的技术措施是采用专用的过渡接头，将刚性管材与检查井的柔性接口串接起来，通过弹性橡胶密封圈和过渡短管来吸收相应的应力，使塑料检查井处于长期安全的工作状态。
[bookmark: _Toc219119628][bookmark: _Toc221118120]4.4  承压板设计
4.4.1  承压板平面形状可为矩形或圆环形，采用预制构件可减少现场湿作业、施工速度快，亦可根据现场情况采用现浇做法。由于检查井井盖有多种尺寸、盖座也有多种型式，同时也应考虑地面铺装的种类及其衔接关系，因此，工程中应以荷载传递途径清晰、方便施工为原则进行具体设计。
4.4.3  褥垫层的主要作用是使承压板坐落在稳定地基上，并传递扩散承压板传来的荷载。对于设置在道路上的检查井，褥垫层应在确保检查井安全的条件下，与路基平稳过渡，并与路基材料及其施工方法相协调，方便其施工操作，降低井周病害的风险。
4.4.4  在挡圈与井筒之间应填入防渗水材料，以阻止地表水进入承压板垫层中。挡圈应具有一定强度，满足地面荷载及垫层回填、压实等施工操作的要求。
4.4.5  对于分离式检查井，由于井盖及承压板与井筒是脱离的，当地面出现较大沉降时，则承压板可能压座于井筒上缘，因此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方可避免；同时，检查井在竖向力的作用下会产生竖向变形，因此必须确保其伸入挡圈的高度，避免出现井筒从挡圈中脱出的情况。


[bookmark: _Toc219119629][bookmark: _Toc221118121]4.5  结构设计
4.5.1~4.5.6  塑料检查井的结构设计遵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的设计原则。表4.5.2中PE100的弯曲模量与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01相协调，取值1000MPa，其余指标按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塑料检查井井底及井周多采用砂、石等透水材料回填，当有下渗水聚集在井底井周时，会产生水压力及上浮力，结构设计时应考虑此类作用。
4.5.7   轴向允许变形率1.5%是根据井筒竖向最大压缩变形不超过100mm确定的，以保证井筒上端不会脱离井盖座承压板及垫层（分离式检查井）或致使井盖座产生较大沉降变形（非分离式检查井），并非结构强度的要求，径向允许变形率5%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 143确定。底板最大挠度的规定参照美国标准ASTM F1759。
4.5.10  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井筒，可不必逐一进行其截面强度计算和压曲稳定计算。需要注意的是，当场地条件、荷载条件、收口锥体埋深等外部条件与本规程不同时，仍应进行计算。为便于理解，将原规程条文说明列于下方：
按照第5.5～5.7节（原规程）的要求对井壁管（井筒）采用第3.3节（原规程）规定的3种国家标准管材进行了强度计算、压曲稳定验算和变形验算，计算条件为：环刚度取4kN/m²；温度40℃；计算径向压力的地下水位位于地表；计算轴向压力时无地下水，井外壁摩擦系数取0.25，井埋深超过1.8m时考虑收口锥体上方覆土自重对下曳力的增大作用，收口锥体上方井筒直径按800mm考虑。给出了3种管材（公称井径不大于1000mm）作为井壁管（井筒）时，可不进行第5.5~5.7节（原规程）的结构计算的最低要求。
本次在原规程的基础上，按同等条件，对井径1200mm的井筒进行了补充计算。需要注意的是，本次计算是按照承压板平面尺寸2mx2m、锥体上方井筒直径700或800mm进行计算，如与以上条件不符，仍应进行计算。
此外，对于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A型管材，应按实际使用条件计算其熔接处拉伸力，并通过检验，详见3.0.4条文说明。
4.5.11  由于塑料检查井的井座和收口锥体是复杂的空间结构，难以建立可靠、简便的力学模型进行结构计算，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结构设计方法可资借鉴。在实际工程中，井座和收口锥体数量众多、形式各异，全部靠建立电脑三维模型进行结构分析，工作量巨大，设计工作难以开展；另一方面，与混凝土材料或砌体材料不同的是，塑料在成型过程中可能产生次应力，这也是结构计算难以考虑的一个因素。因此，通过荷载检验来进行验证，既能客观合理地反映井座和收口锥体在设计条件下的承载能力和使用性能，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结构设计工作量。试验压力应根据检查井及收口锥体的埋深深度、井径、地面荷载、土压力及地下水情况等因素，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及现行行业标准《塑料排水检查井应用技术规程》CJJ/T 209的规定进行计算。
1  井座轴向荷载检验压力可参考下式：
PZS≥G+Fd+FLv+Fsv                                                                         （4.5.11-1） 
式中：PZS—考虑长期效应的井座轴向荷载检验压力（kN）；
G—检查井自重设计值（kN）；
Fd—回填土下曳力设计值（kN）；
FLv—可变作用的竖向力设计值（kN）；
Fsv—其他结构配件自重和水土的竖向压力设计值（kN）。  
根据《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及本规程的相关规定，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计算最大轴向压力设计值，主要包括检查井自重、井周回填土下曳力、作用于收口锥体上的水土竖向力、承压板井盖等自重及可变作用引起的下曳力、作用于收口锥体上的可变作用竖向力，考虑长期效应的轴向荷载检验压力值不应小于该设计值。
2  井座的结构完整性检验压力可参考下式：
PWS≥Fep+Fw+FLh                                                                     （4.5.11-2） 
式中：PWS—考虑长期效应的井座结构完整性检验压力（kPa）；
Fep—侧向土压力设计值（kPa）；
Fw—地下水压力设计值（kPa）；
FLh—可变作用引起的径向压力设计值（kPa）；
根据《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及本规程的相关规定，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计算最大径向压力设计值，主要包括侧向土压力、地下水压力及可变作用引起的径向压力。考虑长期效应的井座结构完整性检验压力不应小于该设计值。
收口锥体检验压力的计算与井座类似，本规程收口锥体的检验压力为竖向及水平向荷载作用于收口锥体的法向合力，详见本规程第3.0.5条的条文说明。
[bookmark: _Toc219119630][bookmark: _Toc221118122]4.6  地基基础设计
4.6.1~4.6.4  对于荷载变化、地层土质变化等因素可能产生管道及检查井之间不均匀沉降的地段，应进行地基处理，其处理方式宜与管道的地基处理相协调；防止井周土体流失是基于井体安全及降低管道连接部位不均匀沉降风险的考虑；虽然塑料管道及塑料检查井属于柔性材料，有较好的适应性，但对地基稳定性和均匀性仍不能疏忽。地基承载力要求应根据地基基础设计提出，4.6.1中的地基承载力仅为最低要求。
[bookmark: _Toc219119631][bookmark: _Toc221118123]4.7  回填设计
4.7.3  在寒冷地区，井筒会因冻胀而被抬高甚至拔起，欧洲的塑料检查井就发生过这样的工程案例。本条规定是为了减小冻土胀拔力对井筒的不利影响。当井筒采用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时，由于管材的熔接处的最小拉伸力指标较低，采用非冻胀性材料回填对井筒的安全有利。宽度100mm在回填施工时难以操作，本条仅为最低要求。位于道路范围内的检查井，井周回填压实度不仅与检查井受力相关，同时也影响到道路行车需求，考虑到道路下检查井一般埋深较大，槽宽较大，故应采用易于压实的材料并扩大其回填宽度。
4.7.4  采用传统回填材料时，狭小边角部位的压实度控制难度较大，采用预拌流态固化土回填肥槽，有利于井周回填密实度的控制，便于施工操作；但由于流态固化土目前尚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预拌流态固化土应用技术规范》正在编制中，本次参考借鉴福建、四川等地标，提出了采用流态固化土进行井周回填的要求，并明确针对具体的项目，应开展专项回填设计。


[bookmark: _Toc219119632]
[bookmark: _Toc221118124]5  施工与安装
[bookmark: _Toc219119633][bookmark: _Toc221118125]5.1  一般规定
5.1.3  塑料排水检查井的部件与产品进场后，应进行现场产品质量查验，因管材有内径和外径之别，所以应特别注意接口口径应与排水管材相匹配；进场质量查验主要是查看运输过程中是否对检查井部件造成损伤，塑料制品的隐形损伤有损于长期使用性能。
5.1.8  本规程要求采用牵拉收紧专用机具，检查井的生产企业均能协助并提供此类机具。此外须注意，因塑料部件重量较轻，连接时容易对已连接好的部位产生影响，如拔出、移动等。
5.1.11  道路上的井盖必须与地面的高度保持一致，涉及到井盖的调平，因此井盖的施工应与道路路面施工同步进行。
5.1.12  聚氯乙烯和聚丙烯材质有冷脆性，气温过低时，材性变脆，无意中的剧烈碰撞有可能会使部件受到损伤。
5.1.13  为避免各部件因温差而造成连接后胀缩不一致而产生内应力。
[bookmark: _Toc219119634][bookmark: _Toc221118126]5.2  运输与贮存
5.2.1  对塑料检查井部件的吊装不能用金属绳索，以免损伤检查井部件。
5.2.2  本条规定了检查井的存放条件。
塑料材料受温度影响较大，长期受热会出现变形及产生热老化，影响检查井性能。为保证检查井质量和性能、防止老化，检查井不宜长时间露天存放。油类对检查井有不利影响，化学品可能对塑料材料产生溶胀，降低其物理力学性能，因此不应混合存放。相对于水平摆放，竖直摆放最接近其使用状态，当水平摆放时，存放场地应尽量平整，并连续支撑，避免变形。使用时，应避免错用，且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避免超过部件存放期。


[bookmark: _Toc219119635][bookmark: _Toc221118127]5.3  井座与接管
5.3.4  本条是对带倒空腔的注塑型井座的要求。因注塑工艺的原因，井座背面一般都有空腔，空腔不利于检查井抗浮；同时也考虑到，使用过程中若井周土壤进入空腔中，会使井周土体密实度不均或下沉，影响井筒的正常工作，故在埋设前应预先填实。
5.3.5  由于排水管道的种类很多，有时同一种管材又有内径和外径之别，所以连接比较复杂。在设计时，通常井座与排水管道的连接方法都会与排水管道系统的连接方法保持一致，便于施工方法的统一；当与非塑料管连接时，要采用专用的过渡接头。过渡接头与井座之间通常采用弹性橡胶密封圈承口连接的方式连接；与非塑料管材的连接，因材质不同连接方式也不一样，应采用热收缩带进行辅助补强，需要注意的是，热收缩带（套）仅做为辅助措施，不应做为主要连接措施。
[bookmark: _Toc219119636][bookmark: _Toc221118128]5.4  井筒、收口锥体与接管
5.4.1、5.4.2  本条是对井筒长度的确定和切割的要求。井筒的长度要根据设计图纸的具体要求经计算确定；井筒的切割要平整，与轴线相垂直。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现场放线和施工安装会有一定的误差，因此切割时要留有一定的富余长度，待在安装井盖座时，可按实际的需要进行二次切割。
5.4.4  测量井筒内壁的断面尺寸是检验塑料排水检查井安装质量的重要指标。塑料管是柔性管材，其变形是受力状态的具体反映，初期变形量与永久变形量直接相关。观察井筒的变形量是否符合安装质量要求，是衡量检查井使用过程中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5.4.5  工厂内制作连接接口的质量更易控制，应尽量采用，难以避免时，可采用井筒活接头进行连接。由于井筒为表面为曲面，使用专用工具方可使开口准确，例如采用开孔器。螺栓拧紧力度可参考产品说明书。
5.4.6  接头间距过小或管径过大，会影响井筒的性能，本条的最小间距和最大管径为最低要求，具体要求尚须结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5.4.7  本条是在检查井上采用井筒接管件接入支管时的安装顺序要求。第一节井筒的长度确定是关键，井部件随供应企业不同，有效连接尺寸会有差异，因此必须依据井座和井筒接管件的有效连接尺寸，以及排水支管的管底标高，通过计算确定。
[bookmark: _Toc219119637][bookmark: _Toc221118129]5.5  回  填
本节规定了检查井回填的技术要求，回填质量的控制对于塑料检查井的承载能力及满足正常使用要求至关重要。井筒的初始变形量是影响最终变形量的决定因素，采用人工均匀对称回填夯实，便于控制井筒的初始变形量。此外，因塑料材料热胀系数很大，曾有发生已接好的部件过一夜又被拔开的现象。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在早晚气温温差小的时候回填，是最佳时间段。


[bookmark: _Toc219119638]
[bookmark: _Toc221118130]6  质量检验与验收
[bookmark: _Toc219119639][bookmark: _Toc221118131]6.1  施工质量检验
关于井筒及井座的变形状况，其检验尤其关键。塑料管道在埋地安装的过程中，有三种变形，即施工变形、荷载变形和滞后变形。施工变形和荷载变形的发生通常在施工过程中或完成后不久就能反映出来，通常称初始变形，滞后变形也称长期变形。若要控制长期变形率，其初始变形率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变形率的2/3。故井筒的初始径向变形不超过3.0%ID；井筒垂直度的偏差不大于0.5%H（井深），本规程的井筒径向变形量，借鉴塑料管道的变形量进行控制。另外，在地下水位高的场地需要特别注意井座流槽的变形状况。








[bookmark: _Toc219119640]
[bookmark: _Toc221118132]7  养护与维修
7.0.4  高压水射流清洗塑料检查井的压力控制目前尚无统一标准，高压水射流清洗过程中与管道损坏相关的因素除喷嘴处水压力之外还有水量、喷头与管壁之间的距离、喷头的数量、大小、喷出角度等；这些参数的选择应根据清洗任务、管道壁厚以及管道断面的结构条件来选取；喷射角度一般为 150~300°，喷嘴处以 12MPa 的压力、 300L/min 的流量清洗PVC管和HDPE管并保持合适的距离时，一般不会损坏管道。但对于塑料检查井而言，其内部空间形状不如管道内部空间规则，多有棱角、接口等变化，掌握喷射角度和距离有一定困难，加之塑料检查井的材质通常有PE、PP、PVC或其他材质，因此压力的选择不应单纯以出水压力进行控制。当无同类井的冲洗经验时，应进行试喷以确定合适的冲洗参数，然后再大范围操作。
此外，对于检查井已经产生空洞、裂纹、渗漏、变形处，不应用高压水流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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